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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物業為丈量約份第104約地段第3250號B分段第12小分段餘段，透過丈量約份第104約地段的集
體政府租契持有。主要條件概要如下：

項目 詳細資料

地段編號： 丈量約份第104約地段的多個地段

租期： 自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為期75年，可重續24年，減最後3天，且已依
法延長至二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

主要特別條件： • 如非事先獲得當時香港港督代表陛下、其繼承人、繼任人或受
讓人以書面表示或其正式授權的人士的許可，承租人或任何
其他人士不得，也不會在本租約持續期間，在上述處所或其任
何部分，使用、行使或從事任何嘈雜、吵鬧或厭惡性行業或業
務、亦不得將本租約所述的農地或園地改作建築用途，僅可適
當佔用為農地或園地。

• 如非事先獲得當時香港港督代表陛下、其繼承人、繼任人或受
讓人以書面表示或其正式授權的人士的許可，承租人或任何
其他人士在上述期限內任何時候均不得在上述地塊或其任何
部分（無論是否已批租為農地或園地）豎立或建造任何形式的
建築物或結構。

5. 該物業屬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核准的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第S/YL-MP/6號劃為
「商業╱住宅」的地區。主要條件概述如下：

項目 詳情

最大容積率： 0.4

最大上蓋面積： 20%

最大建築高度： 3層（9米）

經常准許用途： 食肆
教育機構
分層住宅
政府用途（未另有列明者）
屋宇
圖書館
街市
娛樂場所
私人會所
政府診所
公廁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貨櫃車除外）
住宿機構
商店及服務行業
社會福利設施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6. 根據吾等於現場視察及　貴集團提供的資料，該物業現時初步租期為一年，由二零二二年五月
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四月三十日止，並已按月續租，除稅前租金為每月25,000港元（包括地租及
差餉），目前用作露天停車場。吾等認為該物業的現時租金與市場租金水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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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物業的概況概要如下：

地點： 該物業位於香港新界元朗區錦壆路與錦綉花園大道交匯處。

交通： 香港國際機場及元朗地鐵站距離該物業分別約30.3公里及4.7公里。

周邊區域性質： 該地區主要是元朗的住宅區和鄉村區。

8. 於進行該物業估值之過程中，吾等已詳盡地收集了在土地用途、分區規劃及地理位置方面被認
為與該物業相關的可資比較土地銷售。已識別並分析合共四宗可資比較土地銷售，即位於元朗
及北區的土地，並於估值日期前兩年內成交。所採用的可資比較單價按地盤面積單價計介乎每
平方呎1,768港元至3,290港元。

下表列示所採用之可資比較的詳情：

可資比較項目1 可資比較項目2 可資比較項目3 可資比較項目4

地段編號

丈量約份第95
約地段第13、14及
100號

丈量約份第95約
地段第49號

丈量約份第104
約地段第3250號B
分段第8小分段
餘段

丈量約份第105
約地段第1484號

地區 北區 北區 元朗 元朗

分類 住宅（乙類），主要 
計劃作中密度 
住宅發展項目

住宅（乙類），主要 
計劃作中密度 
住宅發展項目

商用╱住宅，主要 
計劃作商業及／ 
或住宅發展項目

住宅（丙類），主要 
計劃作低層、低密
度住宅發展項目

地盤面積（平方呎） 47,915 13,068 6,336 2,178

性質 買賣協議備忘錄 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交易日期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十五日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一日

二零二二年 
一月十七日

二零二一年 
八月四日

交易價格（港元） 151,089,874 43,000,000 11,200,000 5,340,000

地盤面積單價（港元╱平方呎） 3,153 3,290 1,768 2,452

對採用的可資比較單價按時間、地點、規模、佈局、場地狀況、便利性等方面進行了調整。經上述
方面適當調整後，所採用的經調整的可資比較單價按地盤面積單價計介乎每平方呎1,801港元至
3,091港元。該物業所採用的地盤面積單價為每平方呎2,51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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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本通函的資料乃遵照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
本通函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其所知及所信，本通函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
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通函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2.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披露

於最後可行日期，下列於該日在任之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
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以下好倉或淡
倉之權益而於當日(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規定知會聯交
所及本公司（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規定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
益及淡倉（如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登記於本公司所備
存之登記冊（「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登記冊」）中；或(c)根據本公司採納之董事及
指定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證券守則」）（其條款嚴格程度不遜於上市規則
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規定
須知會聯交所及本公司；或(d)以其他方式為董事知悉：

(1) 於本公司之權益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概約百分比
（附註1）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總數

林煒珊 實益擁有人及於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27,034,402 739,054,500 – 766,088,902

（附註2）
53.90%

附註：

1. 以於最後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即1,421,315,542股股份）計算概約百分比。

2. 林女士（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個人於27,034,402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並被視為透過其控制之公司（即名大控股有限公司（「名大控股」）、Rich Promise 

Limited（富諾有限公司*）（「富諾」）及Novel Voyage Development Limited）於
739,054,5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　中文翻譯及音譯



附錄二  一般資料

II – 2

(2)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股份之好倉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之百分比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林煒珊 名大控股（附註1） 實益擁有人 51 – 51 51%

林煒珊 富諾（附註2） 於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10,000 10,000 100%

附註：

1. 名大控股由林女士及林孝信先生分別擁有51%及49%股權。

2. 富諾由名大控股擁有100%股權，而名大控股由林女士擁有51%股權。

3. 林女士為名大控股及富諾之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
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或債
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好倉及淡倉之權益，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知會聯
交所及本公司，或須登記於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登記冊中，或根據證券守則規
定須知會聯交所及本公司或以其他方式為董事知悉。

於最後可行日期，除林女士外（彼亦為名大控股及富諾之董事），概無其他董事
或提名董事為其他公司的董事或僱員，而該等公司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
益或淡倉。

3. 董事之服務合約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有或擬訂有不會於一年
內屆滿或不可於一年內由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終止而毋須支付賠償（法定賠償
除外）之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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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競爭性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根據上市規則，以下董事（統稱「權益董事」）被視為於與本集
團之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之業務中擁有直接或間接權益：

三位執行董事（包括林女士、林建岳博士及林建康先生）於在香港、澳門及╱或
中國內地從事成衣及相關配飾業務及╱或在香港及╱或中國內地從事物業投
資及出租之公司╱實體中持有股權及╱或其他權益及╱或擔任董事職務。

然而，董事會乃獨立於上述公司╱實體之董事會╱監管委員會，且概無權益董
事可獨立控制董事會。此外，各權益董事已全數知悉並履行彼對本公司之受信
責任，並已經及將繼續為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行事。因此，本集團能
夠獨立於該等公司╱實體之業務並按公平基準經營自身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深知，概無董事或彼等各
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有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無論直
接或間接）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5. 於資產及╱或合約中的權益及其他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即本公司最近期刊發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以來，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所收購或出售
或租賃，或擬收購或出售或租賃的任何資產中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於對本集團業務屬重大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有
重大權益。

6. 重大不利變動

於最後可行日期，董事並不知悉本集團的財務或貿易狀況自二零二二年七月
三十一日起（即本公司最近期刊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結算日期）有任何重
大不利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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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家

以下為於本通函內提供意見或建議的專家的資格：

名稱 資格

華富建業企業融資 

有限公司
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泓亮諮詢及評估 

有限公司
獨立估值師

於最後可行日期，上文所載之專家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中概無擁有任何直
接或間接股權或任何可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之權利
（不論具法律效力與否）。

於最後可行日期，上文所載之專家並無於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
最近期公佈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結算日期）以來　貴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所
購入或處置或承租、或擬購入或處置或承租之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
接權益。

上文所載之專家已就本通函之刊發發出書面同意書，同意按本通函分別所載
之形式及內容轉載其函件及報告及引述其名稱及標誌，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
書。

華富建業企業融資有限公司發出之函件及獨立估值師編製之估值報告乃於本
通函刊發日期發出，以供載入本通函。

8. 展示文件

買賣協議的副本將於由本通函日期起 1 4日期間在聯交所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rocodile.com.hk)登載。

9. 其他資料

本通函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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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 魚 恤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22)

茲通告鱷魚恤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下午三
時正假座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七十一號富豪九龍酒店三樓芊妍廳舉行股東特別大
會（「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改）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普通
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 「動議：

(a)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Kin Estate Limited（「買方」）與
建英有限公司（「賣方」）訂立之買賣協議（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
年七月十一日之通函（「通函」）），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
同意出售該土地（定義見通函）以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

(b) 授權本公司各董事作出其酌情認為就有關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任
何交易或其執行、實施而言屬必要、合適、適宜或權宜之一切有關行動及
事宜，並簽署、同意、追認或簽立所有有關文件並採取一切有關步驟。」

承董事會命
鱷魚恤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林煒珊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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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公司合資格股東有權委派一名或以上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就本公司任何股份的聯名登記持有人而言，該等人士中任何一位均可就該等股份親身或委任代
表於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上投票，猶如其為唯一有權投票的股東，惟排名較先的持有
人作出投票（不論親身或委任代表）時，其投票將會被接納而其他聯名持有人的投票則不獲計
算；就此而言，排名先後乃以有關聯名股權的持有人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排名次序為準。

3.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已簽署的任何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的該等授
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
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十六號遠東金融中心十七樓，方
為有效。

4. 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本公司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
會上投票，而在此情況下，代表委任表格則被視為撤回。

5.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
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二三年七月
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夏慤道十六號遠東金融中心十七樓。

6. 本通告所載決議案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方式表決。


